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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安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 文 件

广市教体办〔2019〕19 号

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
关于开展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评奖工作的

通知

各区市县、各园区教育主管部门，市直属学校，广安职业技

术学院，有关单位：

教育科研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教育事业发展

中具有先导性和引领性作用。为奖励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

育教学的研究成果，鼓励在教学活动中开展教育科学研究，

推广教学成果，加快办区域性最好的教育，打造川东北教育

高地，推进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教学成果奖励条

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51 号）和《四川省教学



— 2—

成果奖励办法》（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92 号），《广安市教

学成果评选奖励办法》（广安市人民政府令第 30 号），经市

政府同意，决定开展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评奖工作。请务

必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认真做好宣传、申报、初评、推荐

和各项评审工作。

本届教学成果奖的材料接收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20

日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何学军 颜琳

联系电话：0826-2332115 0826-2330499。

E-mail：56075600@qq.com。

附件:1.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评奖实施方案

2.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

3.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奖申请·评审书

4.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奖简述书

5.《评审书》和《简述书》中的“成果编号”规则

6.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申奖公示

7．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申奖推荐汇总表

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

2019 年 4 月 4 日

盖章单位：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
盖章时间：2019-4-9 18:21: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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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评奖实施方案

一、评奖对象及条件

评奖对象是在普通教育领域反映了教育教学规律，具有

独创性、新颖性、实用性，并已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产生了

明显改革效益的教学方案或教育改革成果。

成果内容包括教学研究成果（反映课程及教学改革与实

践探究的成果，包括课程、教学、评价、资源建设等，可以

是综合性的，也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）和教育研究成果

（反映教育管理改革与事业发展的成果，包括师资队伍、现

代学校制度、区域教育监测与评价及其他综合改革的成果

等）两大方面。

成果来源可以是各级各类课题或自选项目；成果类型相

应地分为课题成果和个体经验。县级及以上课题研究的成果

必须经县级或以上教科研机构组织的专家鉴定并结题，校级

课题研究成果必须按照各县有关规定进行成果鉴定并结题，

自选项目研究成果必须经市级或以上教科研机构组织的专家

鉴定，方可申报成果奖。

经过一年以上实践检验，具备下列条件的，可以申请市

级教学成果奖：市内首创；在理论、实践方面具有先进性；

取得了显著成效的教育教学改革方案和教育教学科研成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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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；创造性地推广应用已有教学成

果，并取得显著成效。成果形成时间一般应为市第五届教学

成果评奖之后。创造性地推广应用教学成果并取得显著成效

的，也可申请市级教学成果奖。

已获市、省、部级及以上奖励的成果不得申请本届教学

成果奖。

二、奖励范围

奖励范围是广安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、各级各

类教育教学机构、学术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单位、教师

和其他公民。

三、申报限额

作为成果完成人，每人最多申报一项成果。每项成果的

完成人数量不超过 6 人。

作为成果完成单位，原则上只申报 1 项成果。每项成果

的完成单位数量不超过 3 个。

根据各区市教育规模和事业发展现状，分配申报限额：

广安区 18 项，前锋区 14 项，华蓥市 14 项，岳池县 25 项，

武胜县 25 项，邻水县 25 项，各园区 2 项。各区市县推荐反

映农村学校教育教学的成果、中职成果占比不得低于 40％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成果奖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。

成果奖共设 90 项左右。其中，一等奖约 15 项，二等奖



— 5—

约 20 项，三等奖约 55 项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广安市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工作由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负

责主管。市教育和体育局成立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（以下

简称“市评委会”）；评审委员会设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

评审办”）在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，负责处理评奖日常工

作（附件 2）。

各区市县教科体局和市直属有关单位是成果申报的推荐

单位，负责组织本区域或单位的成果初评、公示推荐等工

作。

六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广安市教学成果奖申请•评审书》（附件 3）

在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、实验发展、实施过程中做出主

要贡献的单位、个人可作为成果的完成单位和完成人。每项

成果的完成人不超过 6 人，完成单位不超过 3 个。

（二）《广安市教学成果奖简述书》（附件 4）

简述书是盲评的重要依据，不得出现课题组研究人员的

姓名、工作单位、所在区市县等信息，违者取消参评资格。

（三）广安市教学成果公示（附件 6）

申报的成果必须在有关完成单位，就其真实性、完成

人、完成单位等信息，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方可申报

评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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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支撑材料

课题研究成果要有成果报告、工作报告、检测报告、成

果鉴定书等。自选项目研究成果要有成果报告、专家鉴定意

见等。如有已公开发表的论文、出版的专编著、新闻报导、

案例集、结题或获奖证书、有关音像制品等，也可作为支撑

材料提交。

（五）材料装订

每项成果的纸质材料分别装成二袋。其中一袋只装《简

述书》（一式五份），另外一袋装支撑材料（一式一份。支撑

材料按序装订成册，依次为：推荐公示、评审书、专家鉴定

意见、成果报告、工作报告、检测报告、附件资料等）。每个

袋上必须注明成果名称、成果第一完成单位、成果第一完成

人、成果编号和袋内材料清单。

每项成果的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相对应，分为两个文件

夹，并置于一个总文件夹内（电子材料不超过 20M），不得有

单独的图像和音频资料。

所有申请评奖成果材料，由市评审办存档，不予退还。

七、申报程序

市级以上单位（含市级）及该单位所属个人，由该单位筛

选后向市教育行政部门申报。各区市县所属单位和该单位所

属个人，按隶属关系向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申报，由各区市

县教育行政部门筛选后向市教育行政部门推荐。单位和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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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取得的教学成果申报市级教学成果奖，由项目主持单位

或主持人按前款规定申报。

市评审办不受理上述程序以外的其他成果申奖。

八、评奖程序

广安市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和公正原

则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一）资格审查、初评和公示推荐

各区市县教科体局、各市属有关单位，对本区域或单位

的成果材料进行资格审查、初评，并公示拟推荐成果的成果

名称、完成单位及完成人等有关信息 5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

后，排序、汇总（附件 6），统一报送市评审办。

（二）资格复审、专家评审和答辩评审

资格复审。市评审办按照《实施办法》关于评奖对象、

奖励范围、申报限额和程序等相关要求进行资格复查。

专家评审。市评审办聘请专家，按照评审标准和规定程

序进行评审（具体标准和程序由市评审办专门制定）。

一等奖答辩。按照 2︰1 比例进入一等奖候选的成果，必

须参加答辩。通过答辩者为一等奖，未通过答辩者为二等

奖。

（三）终审和公示

市评委会负责终审，并将评审结果公示 30 日。任何单位

或个人对某项成果的真实性及权属问题有异议的，可自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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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 30 日内向市评审办举报。市评委会对异议给予裁定。

凡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，必须以纸质材料形式向市评

审办举报。提出异议者是单位的，应写明单位名称、联系人

姓名、通信地址并加盖公章；是个人的，应写明本人真实姓

名、工作单位、通信地址、并亲笔签名。不符合上述规定的

异议或举报不予受理。

市评委会及市评审办严格保密举报者的实名信息。

九、评奖标准

根据《广安市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第三、六条规定，对

申报成果从研究问题的实践性、研究成果的先进性、研究成

果的科学性、研究效果的应用性等四个方面进行评价。

一等奖：在大面积或长时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的成果得

到充分验证肯定，达到省内先进水平，实践效果显著，对促

进教育改革与发展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较大的推广价值或

很强的指导意义，在全省产生了积极影响，在全市产生了重

大影响。

二等奖：在大面积或长时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的成果得到验

证肯定，实践效果明显，对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、提高教育教学

质量有一定的推广价值或指导意义，在全市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三等奖：在一定范围内的研究实践中形成的成果得到验

证肯定，实践效果较明显，对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、提高教

育教学质量有推广价值或指导意义，在全市产生了一定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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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。

十、批准和授奖

专家评审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市政府审定，对获奖

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或个人实施奖励。

十一、评奖纪律及保障措施

成果完成人、市评委会、市评审办及评审专家必须严守

学术规范，加强学术自律，严格按照《广安市教学成果奖励

办法》和本《实施办法》的要求，实事求是地进行申报、组

织、评审。

实行学术不端追责制度。凡申奖成果有弄虚作假或剽窃

行为者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参评资格，撤销已授予的奖

励，追回奖金和证书，并责成有关单位追究有关人员的不端

行为。

实行申报项目公示制度。申奖成果的有关信息必须在成

果完成单位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各区市县教科体局或市属有关

单位推荐的成果信息必须在本地或单位公示 5 个工作日。

实行专家首轮盲评制度。所有成果必须首先接受盲评，评

审专家在不知晓成果完成单位和完成人信息的情况下进行评

审。

实行评审专家回避制度。成果完成人不能担任评审专

家；评审专家不能参与本人工作所在地区、单位的成果评

审。



— 10—

实行一等奖候选成果答辩制度。一等奖候选成果的第一

或第二完成人必须参加现场答辩。专家通过现场质询、交

流、合议，投票表决确定最终获一等奖的成果。

十二、其他

本《实施方案》由市评审办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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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
人员名单

主 任：刘贤述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主任：王江宁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姚 昕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龙 云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

刘中平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邹可兵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、市纪委驻

市教体局纪检组组长

屈昌明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、机关党委

书记

刘炳南 广安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

申 江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、市教育工

会主席

任思惠 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

成 员：谭晓花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政策法规科科长、办

公室负责人

廖正辉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学前与义务教育科科长

周永宏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

成人教育科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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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红波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学校德育艺术和卫生

教育科科长

尹崇晓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局机关党委副书记、

机关纪委书记

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人员名单

主 任：任思惠 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

副主任：谯述忠 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

成 员：肖延安 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学室主任

赵 娟 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小学室主任

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有关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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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 安 市 第 六 届 教 学 成 果 奖

申 请·评 审 书

成果名称

成果完成单位

成果完成人

推荐单位

推荐序号

成果编号 □□-□-□-□□□

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 制

2019 年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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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一、封面

“成果完成单位”不超过 3 个，每个单位均需填写并加

盖单位公章。单位名称之间用顿号间隔。

“成果完成人”不超过 6 人，全部填写，姓名之间用顿

号间隔。

“推荐单位”指各区市县教科体局、园区教育行政主管

部门、广安职业技术学院或市属有关单位。

“推荐序号”和“成果编号”均由推荐单位填写。前者

指本成果在推荐单位总推荐汇总表中的序号。后者指本成果

在推荐单位的成果分类（完成单位和学科领域）中的序号

（详见《申请·评审书》和《简述书》中的“成果编号”规

则）。

二、成果完成人情况

不得增加成果完成人和单位。

三、成果介绍

“成果来源”可以是各级各类课题（国家、省、市、

县、校）或自选项目。如果来源于课题，必须具体到年度、

级别、类型。比如，广安市 2015 年度教育科研课题。

“专家鉴定意见摘要”，县级及以上课题研究的成果必须

经县级或以上教科研机构组织的专家鉴定并结题，校级课题

研究成果必须按照各县有关规定进行成果鉴定并结题，自选

项目研究成果必须经市级或以上教科研机构组织的专家鉴

定，方可申报成果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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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完成人情况

第

一

完

成

人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

工作单位 职称 职务

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

现从事工作及学术专长

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

第

二

完

成

人
（
可
空
缺
）

姓名 年龄
职称

（职务）

工作单位

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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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他

主

要

完

成

人
（
可
空
缺
）

姓名 年龄 职称(职务)

工作单位

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

姓名 年龄 职称(职务)

工作单位

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

姓名 年龄 职称(职务)

工作单位

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

姓名 年龄 职称(职务)

工作单位

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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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介绍

一、基本情况

成果来源：

完成时间：

成果适用条件：

成果实施与推广范围（指成果运用的学校或区域，支撑材料包括实施方案

或政策、推广运用的证明等，如对象单位盖章的原件或复印件。只需文字介

绍，原件或复印件放于“其他支撑材料”中）

已获奖情况（支撑材料主要是获奖证书，只需文字介绍，原件或复印件放于

“其他支撑材料”）

二、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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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成果的主要内容（认识成果、操作成果）

四、成果的教育教学改革效益及社会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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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专家鉴定意见摘要

组织鉴定的机构名称：

专家姓名： 工作单位： 职称/职务：

鉴定意见：（专家鉴定意见摘要主要是专家组的鉴定意见，需填写专家组组

长信息。如果摘要某位专家个人的意见，则需填写专家个人信息。二者均不需

专家亲笔签名。）

各区市县（园区）教科体局或市属有关单位推荐意见

经资格审查、初评、公示无异议，同意推荐该成果参评广安市

第六届教学成果奖。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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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 奖 意 见

资格审查

意见

是否符合申奖资格 是 否 理由

成 果 类 型

（公章） 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（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）

专家组评审意见：

专家组组长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评委人数

表决

结果

同意人数

获奖等级
不同意

人数

参加人数
弃权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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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评审委员会审核意见：

（公章） 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（市评审委员会）

年 月 日

异议受理及处理情况

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（市评审委员会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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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广 安 市 第 六 届 教 学 成 果 奖
简 述 书

成果名称：

成果编号： □□-□-□-□□□
一、成果主要解决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中的什么问题。

二、成果主要内容，即认识成果和操作成果有哪些，包括教育教学改革

的价值取向、主要思路、方式方法、途径、措施、策略等。

三、成果的教育教学改革效益及社会影响。

（本表供盲评使用，限 15000 字，“成果名称”及内容不得出现区市县（园区）、完

成单位及个人等影响公正评奖的信息。凡涉广安市行政区划内的地名、单位、机构、组

织（社团）名称、人名，以及前述信息的简称、别名等，一概不得出现在《简述书》

中。比如，“广安中学”中的“广安”二字应避免出现，请用“XX中学”代替。）

（可添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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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《评审书》和《简述书》中的
“成果编号”规则

为确保广安市教学成果评奖工作顺利开展，请各推荐单位在每项

成果的材料及资料袋上相应位置，按下列要求注明成果编号：

成果编号：总序号－类别代码－学科领域代码－序列号

一、总序号

请用两空格“□□”，由市评审办统一编写，推荐单位不填。

二、单位类别代码

婴幼儿园-1，小学-2，中学-3，中职校-4，特教校-5，地方政

府、教育及其他行政部门-6，教研科研机构-7，高等院校-8，其他

（含个体经验等）-9。

三、学科领域代码

优先排序的三方面成果：学前教育-1，中职教育-2，特殊教育-

3。凡解决此三方面问题的成果，直接对应 1～3 的代码，而不需考虑

4～9的代码。

其余成果对应代码：课程-4，教学-5，评价-6，资源建设-7，教

育管理与事业发展-8，其他-9。

四、序号

这是每个推荐单位区域内的单位及学科领域中的分类排序编号

（三位数）。

例如，“小学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研究”是某县小学”“课程”

中的第 2 项成果，编号为：□□－2－4－002。

又如，“中学数学阅读教学实验研究”，是某县中学”“教学”中的

第 10项成果，编号为：□□－3－5－0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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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申奖公示

成果名称：

成果完成人（不超过 6 人）：

成果形成过程：

本项成果自 年 月至 年 月，在

范围内进行了研究检验。

成果完成单位（不超过 3 个，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以上公示，必须在本项成果的各完成人所在单位张贴 5个工作

日。如对以上信息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实名举

报。

异议受理人： 职务： 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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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广安市第六届教学成果申奖推荐汇总表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
推荐序号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
成果完成

单位

成果

完成人

成果联系人

电话

（注：可添行；成果完成单位及成果完成人有多个的用“、”间隔）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
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19年 4月 4 日印


